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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發展生質能源
產業之可行性

撰文/左峻德

一、前言

二十世紀以來世界各國在追求經濟繁榮之過

程中，大量使用各種資源同時也污染環境，造成

全球氣候暖化問題日益嚴重。根據2006年11月聯合

國氣候變遷會議預測，溫室效應（global warming 

effect）造成北極圈冰山融化，在2100年時將導致

海平面上升88公分，使得人類生活環境受到嚴重

損害。因此，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要求世界各國應在2008年至2012年之

間，將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全氟碳化

物、氫氟碳化物及六氟化硫等六種溫室氣體排放

量，平均減少到比1990年排放量低5.2% 之水準。

我國雖然不是聯合國之會員，不需簽訂京都議定

書，但依國際公約之執行經驗，我國即使不簽署

公約，但相關義務仍需履行，譬如，蒙特婁議定

書、華盛頓公約等，我國過去即曾因不遵行公約

而遭到貿易制裁之經驗。

世界各國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無不積極開

發各種潔淨能源技術，譬如，生質能、風能、太

陽能、地熱、海洋能、氫能與燃料電池，整合性

煤氣化複循環電廠（IGCC）。這些技術皆有其發

展願景，但也有建置成本過高或受限於自然環境

條件等實施障礙。在短期內，尚難有與目前化石

能源為主流之能源技術相競爭之條件。不過近年

來因為油價不斷飆升，同時生質能源技術也有大

幅度之改善，再加上2007年1月美國宣佈在未來10

年內，減少汽油消耗量20%，而由再生燃料和替代

燃料取代。歐盟27國也於2007年3月宣佈在2020年

之前，總能源使用量中之20%必須為再生能源，

而運輸系統燃料最少10%為生質能源。使得生質

能源之市場動能急遽升高，已漸有與石油相抗衡

之趨勢。譬如，巴西之生質酒精產量在2005年已

達到1,680萬公秉，佔該國車輛用油市場的25%，

美國利用玉米產製酒精，也達1,478萬公秉，其他

國家如中國（117萬公秉酒精）、歐盟（91萬公秉

酒精）、印度（67萬公秉酒精）、泰國（42萬公

秉酒精）、德國（190萬公秉柴油）、法國（56

萬公秉柴油）皆有日益增加之產量。（Biefuels 

Barometer，2006）。綜合而言，無論是已開發國

家、或者是開發中國家，只要自然條件允許，都

有開發生質能源之規劃（詳見表一）。

生質能源之開發具有能源自主、農業發展、

環境保護與經濟成長等綜效。我國能源98%以上是

依賴進口，在國際油、氣市場供應日益吃緊之情

況下，開發自有能源實具意義。同時農業產值目

前僅佔國內生產毛額（GDP）2%以下，開發生質

能源可以提供農業發展之新契機。能源作物在生

長過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對於環

境之改善顯有助益。生質能源產業一旦達到規模

經濟之後，對於就業效果，所得效果和產出效果

將有鉅大之助益（左峻德等，2006(b)）。因此，

我國無論從能源、環境和經濟等層面考量，生質

能源應是值得大力推動之項目。生質能源之發展

包括生產端之作物選擇、栽種、收獲，製造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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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製、配送，和市場端之車輛使用與消費者反應

等。由於我國並沒有這方面之經驗，因此本文第

二節參考國外生質能源施行之經驗，再考慮我國

國情於第三節研擬推動策略，最後提出結論與建

議。

二、國際推動生質能源之經驗與趨勢

國際推動生質能源作物分為兩大類，第一

類是以栽種油脂作物如大豆、油菜，再轉化為柴

油。第二類是栽種糖質作物如甘蔗、甜菜，或者

是澱粉質作物如玉米、小麥，再轉化成酒精。生

質柴油與酒精將以適當之比例分別混滲至由化石

能源提煉出來之柴油與汽油，形成Ｂx柴油（內含

x%生質柴油），或Ex汽油（內含x%生質酒精）。

由於生質能源之生產成本相對於汽、柴油仍然偏

高，因此各國皆採取相當優惠之政策補貼，以協

助此項新興產業之成長。歐盟運用共同農業政策

（CAP）對於休耕地種植能源作物及非休耕地種

植能源作物給予不同程度之補助（Francis，2006；

Anderson，2006）。歐盟也頒佈指令（2003/30/

EC）明訂運輸部門在2010年之前需使用5.75%以上

之生質燃料，預訂在2020年生質燃料需佔總使用

燃料的20%（Lieberz，2004）。同時生質燃料依

混滲比例減免能源稅，譬如E5則減免5%能源稅，

E100則完全減免能源稅。歐盟地區運用關稅來保

護自產酒精，也運用減免貨物稅來鼓勵消費者使

用生質能源。

美國對於生質能源產業發展之支持也是不遺

餘力，不僅聯邦政府頒佈農業生質能源計畫，補

貼農生產生質作物（Methanol Institute and IFQC，

2006），也訂定高關稅政策保護農民收益（譬

如，對於自巴西進口的酒精每加侖課徵0.54美

元），而且各個地方政府（23州政府）更是分別

對生產者與使用者提供各項加碼補助，使得生質

能源產業蓬勃發展，預訂在10年之內將增加5倍產

值（詳見表二）。

表一  各國推動酒精汽油推動現況

國家 酒精汽油比例 主要原料 萬公秉 推動現況

巴西 E20-25, E100 甘蔗 1,680 全國汽油強制添加20-25%；並推動酒精汽車及FFV

美國 E10, E85 玉米 1,478 明尼蘇達、伊利諾、愛荷華等37州

加拿大 E10, E85 玉米 23 Manitoba, Ontario, Saskatchewan等3省強制添加，共6省供
應酒精汽油

瑞典 E5, E85 穀物、廢木材 13 Stockholm, Malmö, Gothenburg等市

中國 E10 玉米 117 吉林、黑龍江、遼寧、河南、安徽等5省全境及河北省6
市、湖北省9市、蘇江省5市、山東省7市

澳洲 E10 甘蔗、甜高粱、穀物 12 昆士蘭、新南威爾斯省

泰國 E10 糖蜜、木薯 42 曼谷市

歐盟 E5 甜菜、小麥 91 瑞典、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國

印度 E5 甘蔗 67 10省、3聯盟地區

日本
(規劃中) E3 甘蔗、廢木材 - 立法允許添加3％，因自產料源不足，每年需進口酒精180

萬公秉；2012年後新車均需適用E10。

資料來源:Biofuels Barometer, 2006；http://www.ethanolrfa.org/industry/statis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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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美國各州酒精生產與應用誘因一覽表

州名
州

使用者貨物稅減免
州

生產者稅扣抵稅額
備   註

阿拉斯加 0.06美元/加侖
(約0.016美元/公升)

無 限安克拉治與冬天，無期限

加州 -
加州境內生產的液體燃
料補助0.4美元/加侖(約
0.106美元/公升)

依據加州潔淨燃料法

康乃狄克 0.01美元/加侖
(約0.003美元/公升)

無 無期限

夏威夷 4%營業稅減免 無 無期限，2006年4月起85%銷售汽油須含10%酒精

愛達荷
0.023美元/加侖
(約0.006美元/公升)

無
無期限

伊利諾 2%營業稅減免 無 成立再生能源發展計畫

印地安納 無
0.125美元/加侖
(約0.033美元/公升)

限生產量增加4,000萬加侖/年(約15.14萬公秉/年)工廠，每個
工廠扣抵稅額不超過500萬美元，整個計畫不超過1,000萬美
元

愛荷華
0.01美元/加侖
(約0.003美元/公升)

無
至2007年，加油站銷售酒精混合燃料超過其總銷售量60%
時，零售商享有所得稅扣抵稅額。有酒精汽油可利用時州
車隊車輛必須使用E10

堪薩斯 無
0.075美元/加侖
(約0.02美元/公升)

自2001年7月1日起生產容量增加500萬加侖/年(約1.9萬公秉
/年)或更多時，扣抵稅額為0.075美元/加侖(約0.02美元/公升
)，但上限為1,500萬加侖/年(約5.7萬公秉/年)。新生產者亦享
有扣底稅額為0.075美元/加侖(約0.02美元/公升)，但上限為
1,500萬加侖/年(約5.7萬公秉/年)。州擁有汽車車隊必須使用
E10，除非E10價格高於化石汽油0.1美元/加侖(約0.026美元
/公升)

緬因
州境內生產的再生
能源減免州汽車燃
料稅

--- ---

馬里蘭 ---

冬 季 穀 物 生 產 的 酒 精
0.2美元/加侖(約0.053美
元/公升)，其他為0.05
美元/加侖(約0.013美元
/公升)

自2005年1月1日起最多支付300萬美元/年，有效期限至2017
年底

明尼蘇達
E10無豁免，E85稅
豁免0.058美元/加侖
(約0.015美元/公升)

0.2美元/加侖
(約0.053美元/公升)

州生產者稅扣抵稅額申請限每年每廠前1,500萬加侖(約5.7萬
公秉)，每個廠自開使運轉起10年內最高限額為300萬美元

密西西比 無
0.2美元/加侖
(約0.053美元/公升)

每個無水酒精生產業者最高600萬美元，及每年度總扣抵稅
額限為3,700萬美元，對有水酒精利用公式計算，有效期限
至2015年6月30日

密蘇里 無

0.2美元/加侖(約0.053美
元/公升)適用於前1,250
萬加侖(約4.7萬公秉)，
0.05美元/加侖(約0.013
美元/公升)適用於第二
個1,250萬加侖(約4.7萬
公秉)

州生產者稅扣抵稅額適用於運轉後5年內

蒙大拿 無 每年每廠200萬美元

州生產者稅扣抵稅額限適用使用該州生產的穀物：第一年
20%、第二年25%、第三年35%及爾後每年增加10%直至達
到65%。該州酒精生產量達到4,000萬加侖(約15.14萬公秉)，
15個月後強制實施使用E10

內布拉斯加 無 無 州生產者稅扣抵稅額已過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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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美先進國家實施各項鼓勵生質能源政

策觀之，生質能源產業從種植作物開始，即提供

能源作物補貼，也對料源採購提供獎勵，以降低

產品變動成本，在酒精工廠方面，則提供資金補

助、減免貨物稅和營業稅，對於進口酒精則實施

高關稅。當酒精汽油進入市場，則免徵生態稅或

能源稅，對於加油站業者為增加酒精槽而提供施

工補助，對酒精汽油車輛免徵燃料稅和牌照稅。

綜合而言，各國體認到生質能源對於國家能源自

主，農業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重要性，不惜鉅資投

入在各項優惠政策上，期望在短期內減少對化石

能源之依賴，並增加環境與經濟之綜效。

三、我國發展生質酒精之推動策略

國際推動生質能源技術除了以傳統油脂作物

轉化成柴油，或是以糖質及澱粉質作物發酵成酒

精之外，還有最新之纖維素轉化技術。由於我國

氣候屬亞熱帶，並不適合生長在溫帶為主之油脂

作物，因此2006年栽種油脂作物轉化成柴油之試

作經驗並不成功，未來可能也不適宜繼續推廣。

不過由廢食用油轉化成生質柴油之工作，應該繼

續進行，但是產量極為有限。另一方面，纖維素

轉化酒精在現階段國際上並沒有可商業化量產之

技術能力，所以我國在目前應集中資源在酒精汽

油之發展上。我國農業在過去已有栽種甘蔗，甘

藷及玉米之經驗，甜高梁目前也有試種計畫，這

些作物皆是國際上常見之酒精能源作物，以我國

之氣候、土地條件，應該可以找到一項或是一組

最適合，而且成本最低的作物。從國外酒精汽油

生產成本之經驗觀之，作物成本往往佔總生產成

本60%以上。假設酒精工廠之煉製術引自國外最

新技術，那麼煉製成本應與國際同級，於是作物

成本即成為國產酒精汽油是否具國際競爭力之關

鍵所在。根據最近國內、外作物之成本比較（附

表二 美國各州酒精生產與應用誘因一覽表

州名
州

使用者貨物稅減免
州

生產者稅扣抵稅額
備   註

北塔克達 無
0.4美元/加侖
(約0.106美元/公升)

2005年立法建立2005~2007二年期間，於1995年7月1日以後
開始運轉工廠，其產量小於1,500萬加侖/年(約5.7萬公秉/年)
之設施補助90萬美元；大於1,500萬加侖/年(約5.7萬公秉/年)
之設施補助40萬美元

奧克拉荷馬 無
0.2美元/加侖
(約0.053美元/公升)

2004年1月1日至2006年底運轉工廠每年每工廠最多限為
2,500萬美元，每工廠最多不超過1億2,500萬美元，自2011
年1月1日起生產量達1,000萬加侖/年(約3.8萬公秉/年)新工廠
扣抵稅額為0.075美元，為期3年

賓夕維尼亞 無
0.05美元/加侖
(約0.013美元/公升)

每年每設施限1,250萬加侖(約4.7萬公秉)

南達克達
0.02美元/加侖
(約0.005美元/公升)

0.2美元/加侖
(約0.053美元/公升)

每月限416,667加侖(約1,577公秉)

德克薩斯 --- 0.2美元/加侖
(約0.053美元/公升)

適用於10年內每工廠每年前1,800萬加侖(約6.8萬公秉)，每
工廠每年前1,800萬加侖徵收0.032美元費用

威斯康辛 無
0.2美元/加侖
(約0.053美元/公升)

每年每設施300萬美元，但限第一個1,500萬加侖/年(約5.7萬
公秉/年)

懷俄明 無
0.4美元/加侖
(約0.106美元/公升)

每年最高限額為400萬美元，2003年7月1日以後建造的設施
15年內具有資格，以前建造的設施有效期限至2009年6月30
日，除非其擴充至少25%方有資格

資料來源：Wegen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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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玉米（飼料級乾料）每公升酒精為新台

幣11.4元，甘藷（濕料）每公升為16.0元，甘蔗為

每公升17.5元，甜高梁為每公升15.6元。這樣的

成本結構比起國際市場行情顯然偏高，譬如，巴

西甘蔗酒精的生產成本約為每公升7.6元。美國玉

米酒精的生產成本為每公升9.6元。不過巴西已有

30年之發展經驗，成本節省之學習效果已發揮極

致，國外其他國家也難與其競爭。不過各國皆是

著眼在本國市場，還未有大規模的國際市場行銷

規劃。我國作物生產成本偏高的原因，除了缺乏

大規模實施之經驗外，農場規模未達經濟有效也

應是主因之ㄧ，由於平均每戶農地僅達0.5公頃，

使得機械化操作難以進行，人工成本更是居高不

下，短期內作物成本甚難有大幅降低之可能性。

政府如果順應世界潮流，擬訂長期生質能源

產業發展政策，譬如，跟隨歐盟國家以2020年之

前達到運輸部門燃料10%以上為生質燃料，或是美

國2017年達到20%以上之生質燃料。那麼生質能源

之市場目標即可確訂，農業部門方能據以規劃大

規模農場，也才有降低生產成本之可能性。具體

來說，考慮我國國情，政府似可宣佈2020年開始

強制10%之酒精汽油（附註二），若以目前每年一

仟萬公秉汽油消耗量推估，那麼每年將需要100萬

公秉之酒精，現有農地扣除因糧食安全所保留之

外，應有多餘農地釋放，並與現有22萬公頃休耕

地搭配，採用農企業耕作方式，將農地之所有權

與使用權分開處理，組成大規模農場，採用機械

化操作方式，這才有機會降低作物之生產成本。

當生質能源產業長期發展政策確立之後，相

關配套措施即可參考歐、美國家之作法，首先調

整現行休耕補助辦法，鼓勵休耕地與一般農地結

合，組成規模經濟農場，種植能源作物，自產能

源作物提煉之酒精則免徵貨物稅與空污費，未來

如果課徵能源稅，酒精汽油將隨著酒精含量依比

例減免。酒精工廠可享有投資抵減與租稅獎勵，

在酒精汽油市場未達規模經濟之前，對於進口酒

精課徵20%進口關稅，另外，比照進口石油課徵

酒精基金。由於相關配套措施牽涉到農委會、經

濟部、財政部與環保署之業務，建議比照巴西之

「酒精與糖委員會」，成立「生質能源推動委員

會」，由農委會主委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經濟

部、財政部與環保署，共同擬定我國生質能源長

期發展政策，已收事、權統一管理之效。

四、結論與建議

生質能源產業發展具有能源自主，農業發

展、環境保護和經濟成長等綜效。生質能源發展

政策需有長期發展願景，並以農業發展為主軸，

農業部門應先盡力追求料源成本之合理性與最小

化，輔以為達規模經濟而採行之各項補助與輔

導措施。同時為加強事、權統一管理，建議成立

「生質能源推動委員會」，由農委會擔任召集單

位，協調相關部會擬訂料源補貼，酒精工廠獎

勵，保護國產酒精銷售，強制油品業者販售酒精

汽油，與鼓勵消費者使用等配套措施。

生質能源是國家能源安全中不可或缺的項

目，也是綠色能源的代表之一，值得政府與民

間全力發展。生質能源的技術發展與日增進，從

傳統油脂、澱粉與糖質作物轉化成生質能源之技

術，逐漸提升至以纖維素轉化成生質能源之技

術。能源作物因而將擺脫與人類爭食之爭議，而

將農業部門轉化成糧食與能源並重之產業，這種

發展趨勢已漸成國際共識，值得我國參考。

综而言之，無論是已開發國家或是開發中國

家，皆積極推動生質能源。初期市場皆以內需為

主，縱使生產成本缺乏國際競爭力，各國政府皆

強力補貼，希望在短期內快速達到規模經濟，以

降低成本負擔。我國是一個能源短缺之國家，也

面臨國際環保壓力，同時農業部門呈現長期衰退

之局面。生質能源產業的出現，將提供農業，能

源與環境等多重政策目標大幅改善之機會，實值

得我國全力投入。 Ag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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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玉米、甘藷、甘蔗之成本資料來自農試

所、義竹農會、台糖公司，甜高梁資料

來自印度PRAJ公司以台灣情況推估。

（左峻德等，2006(c)）

附註二：我國汽車車輛結構為10年以上佔40%，一

般使用年限約為15年，一般車廠對於新

式樣之車型開發需時六年，以市場自然

汰換為原則，那麼2020年強制使用E10應

可達成。另外，考慮舊車車主之權益，

初期加油站供應汽油與酒精汽油兩套系

統，2020年之後，則只供應酒精汽油

（左峻德等，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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